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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名称为“中国采购与招标网”）诉北京采招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网站名称为“采购与招标网”）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这是全国首例网站名称冲突纠纷案。 原告诉称：自2000

年起，“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成为唯一一家国家指定的发布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公告的网站，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其已

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常被业内外简称为“采购与招标网

”。2004年11月18日，原告发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被

告的“采购招标网”网站名称予以初审公告，就此向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了异议。原告认为，被告申请的“采购

招标网”与原告的“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存在名称上的相似

性，足以造成他人的误解。故请求法院判令： 1.请求撤销被

告备案登记的网站名称“采购招标网”；2.被告向原告公开

赔礼道歉。 被告辩称：在互联网上，大量存在以通用名称命

名的网站，“采购招标”是通用名称，不侵犯任何人的知识

产权。“中国”、“采购”、“招标”、“网”这样的通用

名词，不存在知识产权，没有保护的余地。故请求法院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对原告的“中国采购与招标网”网站名称予以备案登记

，这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该网站名称并不能够

因此而当然地成为一种权利。“中国采购与招标网”网站名

称缺乏显著特征，不具有识别性。原告虽主张自2000年起，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成为唯一一家国家指定的发布依法必

须招标项目公告的网站，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已在业内具

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常被业内外简称为“采购与招标网

”，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网站名称通过向相关公众提供采

购、招标信息的经营方式，长期使用后已被相关消费者和同

业者认为起到区别出处的作用，即通过实际使用为相关公众

知悉，并具有识别性。故原告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其“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网站名称已经成为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的权利。遂判决驳回原告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

请求。 [法理解析] 一、网站名称的含义及法律定位 网站名称

是人们对网站最常用的称呼，它同企业的形象有着密切的联

系。总体来说，当前我国对于网站名称作出明文规定的法律

文件层级很低（如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营性网站备案

管理办法》），仅仅依据这类规定注册网站名称，并不能当

然地产生一项权利“网站名称权”。那么，能否认为网站名

称就一定不能成为一项民事权利呢？1992年国际保护工业产

权协会东京大会将知识产权分为“创作性成果权利”与“识

别性标记权利”两大类，其中后一类包括三项，即商标权、

商号权（也称“厂商名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

关的识别性标记权。笔者认为，在“识别性标记权利”中，

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的客体应当包括

域名、网站名称等。 关于是否存在域名权或网站名称权这个

问题，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一般认为：

域名具有价值，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域名具有知识产权的属

性，是一种“标识性”权利，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国内外

的立法、司法实践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但目前我国尚无任何



一部法律将域名规定为一种权利。笔者认为，法律不只是保

护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

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其中的

“民事权益”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域名就目

前而言，正是一种尚待权利化的民事利益。因此，虽然并不

存在“域名权”和“网站名称权”，但可以将它们作为与制

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的客体加以保护，至少也

可以将它们作为一种民事利益加以保护。当然，笔者认为前

者更为合适。 二、保护网站名称的要件 （一）形式要件 网站

名称的注册是否为保护网站名称的要件？目前，网站名称的

注册制度是自愿备案登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网站名称的

注册当然就不是保护网站名称的要件了。但如果网站名称未

注册导致网站经营活动非法，仍将导致其网站名称不能得到

保护。 （二）实质要件 网站名称欲得到法律保护的实质要件

，就应当是具有识别性标记的特征，这完全可以借鉴商标法

的理论。 一是消极条件：包括合法性和在先性。 二是积极条

件：如同其他识别性标记一样，网站名称获得保护的积极条

件是其具有显著性。显著性又称识别性或区别性，具体是指

该标志使用在具体网站时，能够让网民觉得它应该或者实际

与网站的特定出处有关。我国商标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

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在美国，有人

将商标分为四种，即臆造商标、任意商标、暗示商标和叙述

商标。前三种标记在与商品或服务结合使用时，消费者会立

即认为它是标志该商品或服务的出处，这些标记即具有固有

显著性，也称内在显著性或先天显著性，它们可以直接作为

商标受到保护。第四种标记，尤其是直接表示商品或服务的



特征或品质的词汇，消费者一般不会同特定的出处联系在一

起，也就是说该标记起不到区别出处的作用，即不具有内在

显著性。但如果经过长时间、大范围的使用，消费者事实上

已经将该标记同特定的出处联系在一起，该标记即获得了显

著性，或者说具备了后天显著性或“第二含义”，因此也可

以作为商标受到保护。还有一些标记，由于是指定商品或服

务的通用名称或图形，不可能起到商标的区别作用，因此永

远都不能作为商标受到保护。 根据上述理论，本案原告的网

站名称“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显然不具有固有显著性，而因

原告在本案中未能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网站名称通过向相关公众提供采购、招标信息的经营方式

，长期使用后已被相关消费者和同业者认为起到区别出处的

作用，即通过实际使用为相关公众知悉，并具有识别性，从

而具有“第二含义”。因此，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的判决。 三、结论 从现实生活考虑，网络中存在大量成对并

存的“ABC”网（ABC为行业名称或产品通用名称）与“中

国ABC网”式的网站名称，例如“汽车网”与“中国汽车网

”。笔者认为，一个网站在初始阶段想要吸引更多的网民，

如果以行业名称或产品通用名称作为网站名称，当然可以比

其他网站名称更有效，但其实该网站已经利用了公有领域的

内容，而以“新浪网”等词语作为网站名称的网站则完全是

“白手起家”，因此，法律对于这两类网站名称的保护要件

当然也应有所区别。对于前者，其网站名称由于不具有先天

显著性，欲获得保护，就必须举证证明其具有“第二含义”

。通常，这是很有难度的。从制度激励的层面，鼓励更多的

网站选择具有创新意义的词语作为网站名称。另外，笔者建



议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行政规章，就全国范围内的

网站名称问题进行统一规定，在其中适当增加有关限制注册

为网站名称的词语。这样做有利于避免先入行者抢先“瓜分

”公有领域的行业名称或产品通用名称作为网站名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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